湘潭县政务中心2016年度部门预算说明

一、部门职责
1、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关于行政许可审批工作改革的方针、政策，结合实际拟订我县行政审批改革的实施办法，经审批后组织实施。 

2、指导和监督全县政务公开工作；负责制定全县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；受理政务公开事项投诉并协调处理；负责组织行政许可事项的清理并依法监督。 
3、负责拟定政务服务专项工作方案，报批后组织实施。 
4、负责制定进入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事项的工作规划和工作流程，并检查督促各单位认真落实。 
5、承担政务中心大厅的现场管理责任，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。 
6、指导进入“绿色通道”项目的联审办理，组织联合会议和联合踏勘，协调处理窗口之间的行政许可审批关系。 
7、承担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 

二、2016年度部门预算表

（公开表格附后）

三、预算执行情况说明

（一）部门预算基本情况。

1、年度收支预算情况。

财政拨款收入386.2万元

支出合计386.2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02.3万元，项目支出283.9万元
2、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.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29.8万元。合计33.3万元。2015年三公经费指标38万，较2016年相比有所减少，主要原因有：一是严格控制会议规模，二是严格按《公务接待规定》接待，三是严格执行禁酒令。
3、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。

年度机关运行经费14.54万元。

4、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。

政府采购20万，其中人民政府公报10万元,其它政府采购10万。
（二）进行部门预算分析。

分析本部门预算编制，送审，批复，公开中存在的不足。

在预算执行中，因政务中心工作的特殊性，经费资金缺口较大，所以在实际执行中请上级部门予以适当增加。

（三）提出改进措施。

重点是在下一年度的部门预算执行，决算中进行完善。今后，不折不扣的执行预决算批复工作。更加严格规范“三公”经费管理。将认真总结经验，查找不足，加强学习，提升预决算编制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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